昆明市晋宁区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
(试行)

第一章总 则
第1条 为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，规范用水总量控制、水权分配等，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，合理开发、利用和节约、保护水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及《水量分配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务部令2007年第32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文件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2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用水权，是指灌溉用水户依法获得的农业灌溉用水权利。水权是指水资源使用权，水权以水量为主要载体。
第3条 本办法适用于晋宁区灌区农业用水权的分配管理。
第4条 水权分配时可预留不超过总水源水量的10%作为储备用水，用于抗旱救灾、应急调度及生态用水等。总水源水量包括灌区主水源和辅助水源水量。
第二章 分配方法及流程
第5条 初始水权分配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、水资源统一配置原则、总量控制原则、尊重历史原则。
第6条 农业灌溉水量控制是农业用水权分配的基础。
第7条 采用灌溉面积分配模式分配水权，即农业用水权的确权以灌溉面积和种植结构为主要依据。
第8条 分配流程：
（一）确定农业灌溉水资源的总水源水量；
（二）根据灌区区域位置、用水单位、作物类型等划分水权；
（三）采用灌溉面积分配模式分配水权；
（四）水权登记与审批；
（五）权证发放；
（六）监督管理。
第9条 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制度，建立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用水定额管理体系。区水务局指导灌区运营管理单位根据本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，细化分解分配灌区农业灌溉用水户的水权指标。
第10条 建立水权登记、分配及权证管理制度。灌区运营管理单位根据已核定的水权水量，对用水户的初始水权进行登记和确认，统一监制、核发农业用水权证书。
第11条 水权登记的内容包括：用水权人名称、用水权人信息或机构代码、分配水权水量、取水许可证编号、取水用途、水权有效期限等。
第12条 水权实行动态管理。区水务局根据总水源水量、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变化，以及本区种植结构调整、降雨量丰缺等情况，每年对年度用水指标进行动态调整。
第三章 监督检查
第13条 建立水量分配和水权确权登记公示制度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。公示内容包括：水权主体、耕地面积、确权水量、有效期限、联系电话等。
第14条 公示内容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。
第4章 附 则
第15条 [bookmark: _GoBack]本办法由区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第16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